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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遭廢⽌中⽕兩機組執照，⾏政法問題

台中市政府今（25）⽇對台中⽕⼒電廠祭出廢⽌中⽕兩部機組的操作許可證，並開罰900萬元。台電隨
後舉⾏記者會回應，表⽰台中市政府背棄2017年核發許可要求，提早要求台電提早減煤四成，「市府
要求⼀再變變變，從明年減煤四成，改成今年要達到，就是要創造開罰條件」。台電認為處分不但違法
也不合理，會根據市府裁決停⽌運轉兩部機組，後續會提訴願，不排除勝訴後提損害賠償。

台電指出，中市府不僅違反⾏政⾏為「信賴保護」原則，也違反⾏政程序法對於「誤繕」更正，必須是
顯然錯誤且不能影響實質內容的規定，明顯存有適法性重⼤爭議。台電對⾏政救濟結果深具信⼼，因為
台中市政府三次對中⽕開罰及廢⽌許可證，已重⼤違反「⾏政程序法」、「空污法」、「固定污染源設
置操作及燃料使⽤許可證管理辦法」三項法令。

（⼀）台中市政府廢⽌中⽕兩機組執照，其⾏政處分性質為何？

（⼆）台電主張是否有理由？⼜如何提起⾏政救濟？我國現⾏法制和司法實務有無相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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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廢⽌中⽕兩機組執照，其⾏政處分性質為何？
⾏政處分的性質，通常區分為受益性與負擔性，前者為有利，後者為不利。就廢⽌⼀個執照來說，對於⼈⺠屬
於不利，故應為⼀個負擔性⾏政處分。
（⼆）台電主張是否有理由？⼜如何提起⾏政救濟？我國現⾏法制和司法實務有無相關⾒解？

 姜永富（進階會員） 環境‧衛⽣ ∕ 環境保護 2020-05-02 13:54

台電作為該⾏政處分之相對⼈，其可依照提起撤銷訴願，若對於訴願決定不服，可向法院提起撤銷訴
訟。⾄於其主張是否有理由，本⽂僅介紹何謂「信賴保護原則」，⾄於其主張是否存有理由，留待提問
者、讀者⾃⾏判斷。

1.

所謂信賴保護原則，是指當國家作成特定⾏為，使得⼈⺠產⽣⼀定信賴，那麼國家就不可以撤回、改變
其⾏為。此時，如果⼈⺠信賴國家⾏為，⽽導致其具備信賴利益的話，原則上，國家便不可以撤回其⾏
為，就算要撤，也要給予受害的⼈⺠補償。

2.

⼈⺠得否主張信賴保護，有三個要件，⾸先，⼀、國家做出特定⾏為，此稱「信賴基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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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 信賴保護原則，⾏政處分的撤廢，受益性⾏政處分，負擔性⾏政處分

⺠因為國家的⾏為⽽採取相應的措施，稱為「信賴表現」；三、⼈⺠對於國家⾏為的信賴，是值得
保護的，稱為「信賴利益」。
例如，A⾏政機關核發建築執照給甲，甲便開始購買機具與建材，在某筆⼟地上興建房屋。此時，若
機關撤銷或廢⽌建築執照，那麼甲就會⽀出不必要的花費，此便構成損害。這個例⼦中，「A⾏政機
關核發建築執照給甲」便是信賴基礎；「甲便開始購買機具與建材」是信賴表現；⼈⺠沒有以違法
⾏為取得該執照，其信賴通常便係值得保護的。

（2）

如果⼈⺠是藉由違法、欺騙⽽取得國家⾏為，例如，藉由詐欺⽽取得政府的救濟補助，則要件⼀、⼆、
可能均滿⾜，但是，此時⼈⺠的信賴，違背整體法秩序，故是不值得保護的信賴。其他不值得保護的信
賴，可參照，⾏政程序法第119條[1]。⼜如果法律本⾝即有廢棄國家⾏為的規定，此時⼈⺠即不得主張
信賴保護，因為法律已經就可以廢棄的要件進⾏規定（⾏政程序法第123條[2]），⼈⺠即無值得保護信
賴可⾔。

3.

   ⾏政程序法第 119 條︰
受益⼈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法，使⾏政機關作成⾏政處分者。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作成⾏政處分者。
三、明知⾏政處分違法或因重⼤過失⽽不知者。

[1]

   ⾏政程序法第 123 條
授予利益之合法⾏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部之廢⽌：
⼀、法規准許廢⽌者。
⼆、原處分機關保留⾏政處分之廢⽌權者。
三、附負擔之⾏政處分，受益⼈未履⾏該負擔者。
四、⾏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變更，致不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
五、其他為防⽌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危害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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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琮儀（認證法律⼈） 2020-05-29 01:53:53

謝謝品毅的討論，很詳細~~想⼀起加⼊討論，謝謝。 針對最末段3.的部份，想補充⼀下，固然
⼈⺠對於違法的授益處分無法主張信賴保護，不過若是針對合法授益處分，或者⾏政法規，應該
還是有信賴保護的空間，所以國家機關應該給予補救措施，或過渡時期的措施，保障⼈⺠的合法
信賴。⾄於中⽕是否能主張信賴保護，可能要再進⼀步深⼊討論。不知道品毅覺得如何呢？謝謝
~~ 釋字第525號解釋：「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權利之保障，公權⼒⾏使涉及⼈⺠信賴
利益⽽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授益⾏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政程序法第⼀百⼗九條、第⼀百
⼆⼗條及第⼀百⼆⼗六條參照），即⾏政法規之廢⽌或變更亦有其適⽤。⾏政法規公布施⾏後，
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除法規
預先定有施⾏期間或因情事變遷⽽停⽌適⽤，不⽣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要廢⽌法規或
修改內容致⼈⺠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
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減輕損害，⽅符憲法保障⼈⺠權利之意旨。」

 

洪品毅（認證法律⼈） 2020-05-29 13:56:40

感謝編輯回應︰ 1、信賴保護原則，其信賴基礎確實不限於⾏政⾏為，尚包含⽴法⾏為，即如同
釋字第525號所⾔，這也反映在本⽂⼀貫以「國家作成特定⾏為」為討論對象。 2、⾄於，中⽕
得否主張信賴保護，涉及個案問題及細節，本⽂無意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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